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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文件

关于开展团体标准卓越贡献奖、圳品品牌突出
贡献奖等奖项评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总结推广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会员单位及合作

单位在推进团体标准与“圳品”品牌建设中的先进经验与优秀成

果，同时树立会员发展标杆；激励广大会员及合作单位积极投身

标准化事业与“圳品”工作，不断发挥标杆引领示范作用，持续

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。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拟组织开展团体标

准卓越贡献奖、圳品品牌突出贡献奖及优秀会员单位评选活动，

相关奖项将在后续组织召开的会员大会上予以颁发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原则

本次评选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的原则，面向深

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全体会员单位及相关合作单位，采取自主申

报，按照评选标准和评选程序开展评审，确保评选结果的权威性

和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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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奖项设置

本次评选共设置“团体标准卓越贡献奖”“圳品品牌突出贡

献奖”“优秀会员单位”3 个奖项。

团体标准卓越贡献奖：共设置 5 名；在标促会牵头立项或核

心参与团体标准建设工作，标准成果在产业及社会中具有一定影

响的相关单位。

圳品品牌突出贡献奖：共设置 10 名；积极推进“圳品”工

程建设，积极开展“圳品”申报认定或市场推广，取得良好成效

的相关单位。

优秀会员单位：共设置 10 名；积极参与标促会主办或承办

的相关活动或单位获得上级单位奖励且在会员间取得良好标杆

效应的会员单位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通用要求

1.参选单位须遵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法律法规，近 3 年无重

大违法违纪行为、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，未列入严重失信名单，

未受到任何政府监管部门的任何相关行政处罚。

2.参选单位自愿申报并承诺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且

只允许报名参与本次设置奖项之中的一个奖项，多次报名或报名

不完整的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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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奖项要求

1.团体标准卓越贡献奖

参选本奖项须满足一年内在标促会牵头立项或核心参与（标

准主要起草单位排名前三的单位）团体标准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1）牵头立项或核心参与 2 个团体标准以上的；

（2）牵头立项或核心参与至少 1 个团体标准，该团体标准

具有创新性，有效填补国内或地区该项领域空白或取得新突破的；

（3）牵头立项或核心参与至少 1 个团体标准，该团体标准

获得 3 家以上单位使用的；

（4）牵头立项或核心参与至少 1 个团体标准，该团体标准

获得区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采信的或获得市级以上媒体报道的；

2.圳品品牌突出贡献奖

参选本奖项须一年内相关条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1）积极开展“圳品”申报；一年内获评“圳品”5 个以

上的；

（2）积极推进“圳品”帮扶；一年内在深圳对口帮扶地区

的基地获评“圳品”2 个以上的；

（3）积极开展“圳品”推广；一年内参与标促会主承办的

“圳品”相关活动 2 次以上的或一年内本企业“圳品”获得市级

以上媒体报道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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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积极推动“圳品”销售；一年内对接 5 家“圳品”企

业以上协助拓宽销售渠道的；或直接采购或协助推广“圳品”销

售额达 10 万元以上的。

3.优秀会员单位

参选单位须为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会员单位，足额缴纳会

费且在会费有效期内并一年内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单位获得区级以上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相关表彰、奖

励或公开表扬的；

（2）单位获得市级以上媒体公开正面报道的；

（3）单位参与标促会主承办的相关各类活动 2 次以上的；

（4）单位在本行业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的，为促进行业发

展做出贡献的。

四、评选流程

（一）自主报名

有意参评上述奖项的相关单位即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22 日

17 时止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奖项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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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格初筛

标促会秘书处收到相关报名信息后将根据上述申报条件进

行初筛。

（三）奖项评审

通过初筛的相关单位将成为奖项候选单位于标促会召开的

理事会上由各理事、监事单位进行投票，根据得票数依次排序，

按奖项设置名额数量确定最终获奖名单。

（四）奖项颁发

标促会秘书处将通知获得奖项的单位，并于后续举办的标促

会会员大会上邀请业务主管单位领导进行颁发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本次奖项评选不收取任何费用；

（二）请有意参与评选的单位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 17 时前

扫码报名，逾期将自动放弃本次评选。

（三）如有相关问题，可直接联系标促会秘书处，

0755-22663204。

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